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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民法学家群体及其与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关系 
◆田光林  曲建华 

（青岛大学图书馆  山东青岛  266000） 

 
摘要：法制之近代化，主要体现于制度、人才与观念三个层面。民国时

期民法学家群体，以一种合力的形式在此三个层面推进了中国的民法近

代化。他们通过参与民事立法，为民法法典化提供智力支持；通过投身
法学教育事业，传授民法知识，促进了民法人才的培养；通过民法著述

活动，积极阐述民法原理，推进了民法观念的近代化，并为中国近代民

法学的构建提供了知识素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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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 
冯友兰曾言：“在战国之时，国家之范围，日益扩大。社会

之组织，日益复杂。昔日管理政治之方法，已不适用。于是有人
创为管理政治的新方法，以辅当时君主整理国政而为其参谋。此
等新政治专家，即所谓法术之士。”[1]随着立法和司法专门化程度
的提高，至两汉时一个以解释法律概念和术语以及培养法律专门
人才为事业的群体形成。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法典事业的繁荣
发展，律学更为昌盛。直到隋唐，律学空前繁荣，律学家群体也
具有规模。法学家理性的探索结果是法制的发展。[2] 

二、民国法学家群体参与民事立法，推进了民法制度的近代
化 

民国时期的法学家群体是中国近代民法的开创者，他们参与
民律草案和民法典的起草和修订，在中国近代的民事立法事业中
功不可没。朱献文、高种、陈箓三人参与了《大清民律草案》他
们引入西方先进的民法制度和民法典编撰技术，成功的实现了中
国民法发展史上跨时代的变革。余棨昌、黄右昌、应时、高种等
法学家在民初承担了《民国民律草案》的具体修订工作。他们都
有着相当深厚的民法学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务经验。如余棨昌和
高种都或长或短的在大理院任职，并且有着清末起草民律的立法
经验。黄右昌任职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。应时担任民初北京政府
法律修订副总裁。[3]他们详细参考各国立法，对《大清民律草案》
进行了修订，他们改进了立法技术和制度设计并完成了《民国民
律草案》，此草案对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产生了积极影响。[4] 

这两部草案的立法者拥有先进的思想和敢于创新的勇气对
创设新型民事法律规则有着远见卓识。是我们今天的立法者和研
究者所不可超越的。[5]民法学家王宠惠、史尚宽、林彬等积极参
与《中华民国民法》的制定。史尚宽虽然是立法起草委员会中最
年轻的但是他的地位举足轻重，他作为立法技术派重要的代表人
物，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，将自己的立法理念贯彻于法律
条文之中，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专业上的重要贡献。《中华民
国民法》用理性标准衡量是当时最好的民法典之一。梅仲协曾如
是称赞此法典：“集现代各国民法之精英，而弃其糟粕，诚巨制
也。”[6] 

当代中国著名民法学者谢怀栻这样评价《中华民国民法》：
在当时这是一部可以让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一部民法法典可以
与同时代各国民法举案齐眉。它在中国开创司法制度与私法文
化；在改革中国数千年法制方面方面，和法国民法有过之而无不
及。[7] 

三、民国法学家群体投身法学教育，促进了民法人才的近代
化。 

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都离不开一大批掌握专业法律知
识的法律人才。因此我们应该用近代化的法律人才去进行法律教
育，才能实现法制的近代化。当时的清政府通过制定法令和章程，
在全国各地遍设法政学堂，为近代法律人才的培养储备了法学师
资力量，由此可见清政府当时已经明确意识到培养法律人才的重
要性。清末变法修律，以及司法制度的改革，急需法学人才。在
这样的背景下，民国时期的法学家们又担当了培养新式法律人才
的重任。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、朝阳大学以及各省立大学，这
批民法学家不但教授民法课程以此来促进民法知识的传播和人
才的培养；而且还通过编辑出版民法学教科书等形式，为法学教

育的开展，做了充分的准备。 
四、民国法学家群体著述民法，阐述法理，推动了民法观念

的近代化 
一个国家的法制理论的创新和法治的昌盛，依靠法学家的学

术研究，由此可见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。民国时期的民法学家如：
张企泰在 1946 年出版的著作序言中曾说过：“建国的最高目标，
无非是在造成一法治国家。欲做到法治，必须努力于法学之研
究”。“我们研究法学，正是在尽一部分建国的责任”。“今后对于
法律之学，应当加倍提倡，努力研究，以促成法治之早日实现，
使我国跻于世界列强之林”。[8]黄右昌所著的《罗马法与现代》一
书中详尽梳理了罗马法的历史、罗马法的五大学派，以及罗马法
在物法、人法和诉讼上的详细规定。他将孙中山所提倡的三民主
义，套用于罗马法的发展和变迁。非常巧妙的结合民国时期的国
情和政治话语，作为历史上民法文化之源的罗马法的精髓所在。
他认为,罗马法上的民族主义，可以从“罗马民族的起源”和“罗
马国内诸民族要求平等”的斗争等历史上得以窥览；罗马法上之
民权主义，则分“民权初步”、“民权二步”、“民权三步”三个步
骤，其主线是平民围绕公民权与贵族展开的斗争；罗马法上之民
生主义，则体现为罗马在土地和债务方面的相关立法。[9]显而易
见黄右昌研究的目的是指向现代化并且昭示其研究罗马法的中
国立场和意识。 

中国近代民法的制定在接受西方民法的历史经验可以从以
下三点证明：1.带来民法技术层面的革新。2.促进了民法学说和
民法理论的引进，而民法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有推进民事立法和
司法的发展。正应了民国时期学者所言：“法律是以维持社会秩
序为目的，学说以裨补法律之阙为旨趣。”[10]法学理论研究本身
所具有一种立法和司法上的导向功能，对于法律制度的发展有重
要的促进作用，它不但总结现存的法律关系，而且对新型法律关
系有前瞻性的预设。 

当今我们不应该遗忘民国时期的民法学家群体他们通过其
法律职业活动队中国民法近代化所起的推动作用，他们的民法思
想和民法理论研究方面所形成的建树，也是当下民法学研究者不
可忽略的知识遗产。卓泽渊曾言：“一个社会不可缺少法学家。
他们对法律的精深研究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法律乃至社会进步的
基础与动力，是一国法治的理论保障。没有法学专家的社会，必
然是法律停滞的社会，是法律落后于时代的社会。”[11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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